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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发生变动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作为深圳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深圳能源）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0 深能 Y2，债券代码：149272）、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20 深能 01，债券代码：149310）、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1 深能 Y1，

债券代码：149408）、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1 深能 01，债券代码：149676；

品种二债券简称：21 深能 02，债券代码：149677）、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1

深能 Y2，债券代码：149742）、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2 深能 01，债券代码：

149926；品种二债券简称：22 深能 02，债券代码：149927）、深圳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一债券简称：22 深能 Y1，债券代码：149983；品种二债券简称：22 深能 Y2，

债券代码：149984）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全体持有人，持续密切关注对

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现就本次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人员变动原因和决策程序 

发行人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召开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八次

（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该次董事会选举李英峰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李英峰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辞去公司总裁职务，

辞职后仍担任公司党委书记、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李英峰先生辞去公司总裁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发行人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召开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十

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欧阳绘宇先生为公司总裁。 

 

（二）欧阳绘宇先生情况介绍 

欧阳绘宇，男，1974年出生，民革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飞亚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项目经理、事业部总经理助理，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总

经理助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

息化委员会秘书处副处长、预算监督处副处长、处长、秘书处处长，深圳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办公室主任，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兼任福田区河套深港科

技创新合作区建设发展事务署署长。现任民革中央经济委委员，民革深圳市委会

副主委，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委员、常委，发行人董事、总裁。 

欧阳绘宇先生与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欧阳绘宇先生未持有发行人股份。 

欧阳绘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欧阳绘宇先生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总裁变动对发行人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中金公司作为上述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金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